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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服務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協助環保署建置北區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以及協調業者成立環境事故聯防應變支援隊等工作內容，

其目的在協助環保署強化整體國內環境事故防救之能力，依據計畫契約書工作事

項完成如下： 

1. 在執行「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建置」工作項目方面:維持台北、宜蘭與

新竹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共 3 隊，負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花蓮縣、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及連江縣等轄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台

北隊成立進駐於原蘆洲消防隊隊址，宜蘭隊則進駐於宜蘭利澤焚化爐，新竹

隊進駐於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每隊 16 人(含空氣污染事件工作小隊 4

人)，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全年無休執行環境事故之趕赴到場支

援各類事故處理、支援應變監測、應變採樣及善後復原工作，並強化重大空

氣污染事件應變能量，提升環境事故應變時效與能力，技術小組出勤到場應

變，3 隊合計 68 場次(處理 34 件事故)；因應轄區內若毒化物及環境重大事故

發生，除了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趕赴現場協助處理外，大型事故需要專業

及經驗之專家到場提供專業諮詢建議，本計畫進度已達成資深專家、計畫主

持人、第二代理人趕赴現場共計 49 人次。在轄區應變資料維護部份，資料

持續維持更新。 

2. 在平時業務方面：持續辦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臨廠輔導，進行預防減災

工作，以降低事故之發生率，已完成 138 場次臨廠輔導；為了解運作廠場於



事故發生時，工廠在第一時間內是否能有效的自救及應變以控制住災情，除

了事故工廠本身的搶救及通報外，有賴於毒災聯防小組在發生毒災事故後是

否能實際發揮聯防支援的功能及有效的應變，技術小組配合各縣市環保單位

實施測試，已完成 65 場次無預警測試；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

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完成 184 件次。辦理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

宣導及說明已完成 17 場次，分別為台北市 4 場次、新北市 6 場次、新竹縣

1 場次、花蓮縣 1 場次、新竹市 1 場次、苗栗縣 1 場次、桃園市 2 場次；

在署撥器材清點與保養部分，完成全年度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做成

紀錄備查。 

3. 演習任務方面 ：完協助成各縣市毒災演習，並參與空污演習，及執行環保

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共計 42 場次(含 9 場次空污演

習)。 

4. 在執行「全國分區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工作項目：於 4 月 22 日

辦理第一梯次動員研討會，9 月 30 日為第二梯次，共計 126 人與會，4 月 07

日辦理第一梯次聯防小組組訓，第二梯次於 4 月 24 日辦理，第三梯次於 10

月 06 日辦理，共計 765 人參與。 

5. 在執行「專業技術小組人員各式訓練」工作項目：每月每隊內部定期複訓及

加強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依照署內訂定之「技術小組應變器材檢測技

術評核表」進行內部儀器自我檢核，每月進行分析儀器測試，評估學習成果，

以落實人員熟稔各項儀器裝備操作；各隊行各式訓練：(1)已配合參加環保署

舉辦之「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整訓」(2)10 月 21 日參與「104 年國外

專家學者環境災害交流訓練」(3) 參加環保署舉辦之「工業區危害模擬研析

進階訓練課程」及「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署撥儀器設備駐地訓練」8 小時

課程(4)參與環保署辦理之各項防災演訓活動，期能讓所有人員維持基本儀器

裝備操作、安全觀念及實際應變所需技能；環境事故專業能力包含空污、水

污、廢棄物、土壤污染等各領域，鼓勵全體隊員本職學能及補助上述領域環

境專業證照取得，以提升專業職能，期對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污染防

制及緊急防治工作等相關作業，有其基本專業知識；因應署撥大型車輛已派

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貨車駕照，本年度更要求已取得者，須轉換成大貨車職

業駕照，以駕駛救災車輛；每日執行技術小組成員體能訓練，每月進行體能



測試，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6. 協助分析縣市地區毒災計畫部分：針對本工作項目，先行蒐集去年度所完成

之各縣市緊急應變計畫，確認各縣市之高風險區域，以及了解各縣市針對毒

災之整備工作，並參考環保署最新公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核

定版）為修正架構，與各縣市政府討論毒災應變計畫並提供相關建議，本年

度重點為毒災應變資源整備、應變分工與教育訓練、防災宣導及組訓建議、

毒災規模設定與預防對策等工作進行討論，轄區各縣市均已完成；協助收集

工業區資料部分，技術小組人員已接受諮詢中心資料蒐集訓練，並依照表單

及諮詢中心已篩選之工業區( 新竹工業區、龜山工業區、龍德工業區)進行資

料蒐集，將資料建檔供後續災害模擬分析，已完成兩工業區資料調查與蒐集，

並將資料彙整上傳至資料庫，共計完成 948 場次。 

7. 為加強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同仁的緊急應變能力，並培養種子應變人員，

配合環保署參與歐美國家應變相關研討會，於本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3 日期

間參加研討會及參訪，IAFC 危害物緊急應變研討會及美國德拉瓦州消防學

校進行參訪；6 月 6 日至 6 月 15 日參加國外（美國）毒災事故應變現場指揮

官訓練研習班；8 月 15 日至 8 月 25 日派員至美國 CHEMOURS 公司(原美國

杜邦公司)參加危險物質緊急應變人員訓練-40 小時訓練課程，訓練內容為緊

急應變的理解和技能及面對緊急事故危險物質在進攻或防守的方式，共計 8

人次參加國外專業訓練。 

8. 在執行「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工作項目：因土城工業區某電子公

司發生火警，火勢波及數種化學品，於 10 月 25 日邀請專家、業者及相關救

災機關進行案例檢討，藉由交流會議探討事故災因與防範對策，以預防類似

災害發生。 

9. 在執行「環境事故源污染分析調查」工作項目：與環保署認證實驗室簽署支

援分析協議，委外完成 5 件樣品分析報告，分別 4 月 27 日新北市土城區 OO

電子火警事故採集水樣品 2 件；7 月 6 日桃園市平鎮工業區 OO 公司火警事

故採集水體樣品 3 件。 

10. 在執行「組成北區區域環境事故聯防應援隊 3 隊」工作項目方面：協調北部

轄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立環境事故聯防應援隊共 3 隊，每隊

隊員至少 18 人，目前由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與北區區域環境事故聯



防應援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援協定，機制已持續運作，並規劃應援隊隊

成員進行各式演訓：(1)已配合參加環保署舉辦之「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

員整訓」(2)10 月 21 日參與「104 年國外專家學者環境災害交流訓練」(3)應

援隊參與環保署辦裡之各項防災演訓活動，且本年度配合出勤或演練共計 9

場次。 

 

前言 

環境毒災應變隊成立 8 年，自今（103）年起依行政院核定「建構寧適

家園計畫」（103-107 年）續執行轉型銜接計畫，現團隊名稱為「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期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積極推動，購置相關檢測及應變設

備，並極力完善相關應變機制及訓練，使各技術小組具備相當應變能量支

應相關環境毒災任務，並鼓勵業者參與環境事故之聯合救災，成立業界應

援團隊及業界專家，更能增進災害搶救之效率。 

發生重大環境事故，其影響的程度或範圍不僅局限在事故周圍，可經

由空氣或河川水道之傳播而造成更為廣大之影響；近年來民眾對於生活環

境品質要求日益增高，以及媒體的敏感度及渲染性，所以當環境事故發生

時，國人對於環境污染不再是默默承受，一旦發生重大環境事故，事故現

場常會聚集不少關心事故發展及污染程度之民眾，環保機關將接獲許多陳

情電話，地方政府若未能迅速反應以滿足民眾需求，易造成抗爭與輿論壓

力。另於重大天災造成複合型環境事故時，亦需大量應變資源投入救災，

然地方政府限於人力、經費有限，仍需中央支援。 

政府有責任針對環境事故除協助工廠進行救災及善後處理外，亦須對

於附近民眾進行訊息告知及安撫動作。綜觀目前地方環保機關之人力及配

備，僅能依賴少數之固定空品測站及移動式監測車，且所能偵測項目僅為

一般空氣品質檢測項目，不敷實際需求；為傳承毒災技術小組經驗及設備，

擴大環境事故之應變能量，設立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藉由累積多年於

事故現場之檢測分析能力，在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環境事故中，提供即時

且有效的分析數據，以協助相關單位更能有效之判斷及應變，並避免造成



重大之污染，造成國人或環境的重大損失，故轉型為「環境事故專業技術

小組」。 

執行方法 

一、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建置 

(一) 維持台北、宜蘭與新竹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共3隊，負責台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及

連江縣等轄區環境災害事故應變，台北隊成立進駐於原蘆洲消防隊

隊址，宜蘭隊則進駐於宜蘭利澤焚化爐，新竹隊進駐於工業技術研

究院中興院區，每隊 16 人(含空氣污染事件工作小隊 4 人)，全時維

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全年無休執行環境事故之趕赴到場支援各

類事故處理、支援應變監測、應變採樣及善後復原工作，並強化重

大空氣污染事件應變能量，提升環境事故應變時效與能力，人員保

險比照消防單位，保障額度 1000 萬；隊長與副隊長為本計畫重要

參與人員，需為化學、化工、環工、公衞、環境衛生或其他相關科

系畢業，或是已有應變經驗的救災機關、業界人員。 

(二)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全時維持至少 3人以上，全年無休依照環保

署指揮之中央環境事故諮詢及監控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準

作業程序執行趕赴到場支援各類應變處理包括支援應變監測、支援

應變採樣與支援善後復原等工作，以強化環境事故應變時效與能

力。 

(三)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每隊有適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隊人員執行

運用環保署裝備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正及自購耗材執行該批

裝備（裝備清單包括 PID、FID、FTIR、熱影像儀、四用氣體偵測

器、高量空氣採樣器、半微量天平、簡易氣象站、醛酮化合物吸附

管、檢知管、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自動監測儀等儀器及相關裝備如

附件。每隊平時維持配備 A級防護裝備(至少 3套)，空氣呼吸器(至

少 3具)，防爆無線電(至少 6支)，應變車兩台。 

(四) 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理人至少

一人到場協助應變。 



(五) 每隊工作任務包括： 

1. 平時工作辦理 

(1) 執行臨場輔導 40場次（災害風險輔導）以上，依照篩選

原則，與地方環保局討論輔導名單與執行日期，邀集專家

參與輔導， 技術小組以檢核表單進行輔導，並提供相關

建議。 

(2) 執行無預警測試 20場次以上，依照篩選原則，與地方環

保局討論受測試廠商名單與執行日期，測試題型分成沙盤

推演與現場測試，以評分表單進行評分，並提供相關建

議。 

(3) 執行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事故相關演習、兵推或

無預警測試(平時整備演訓 9 場次(含空污事件緊急應變

演練 3場及無預警測試))，結合並召集轄區毒災聯防應援

隊參與任務。 

(4) 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

現場訪視共 30場次，依照檢核表檢視計畫書內容，提供

相關建議給予環保局，由環保局督導業者修正與改善。 

(5) 協助辦理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技術宣導及說明至

少 4場次。 

(6) 執行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應負

責裝備之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2. 變時工作辦理 

(1) 接獲出勤通知，依照出勤 SOP，執行環境事故(含空氣污

染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化學品偵測、協助環境事故

業者現場處理及若成立毒災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

確認、接受報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環境事故現場環

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物及毒化物相關檢測、

採集、監測、氣象資料及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監測等

工作。環境事故現場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

染土壤與水體採樣、分析等工作。採樣耗材費用 18 件



次，非每次採樣均需分析（以保存證據為主），樣品分

析費用以每隊 12件進行推估。 

(2) 建立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料（包

括通聯對象、應變裝備與資材及各階段應變資料）及研

擬應變作業手冊，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及落實緊急應變

實際需要。 

(3) 變時工作每年出勤處理平均每隊至少 18場次(含空氣污

染事件 12場次)。 

(4) 跨區支援環保署執行公差任務、辦理署內指派之專案性

協調工作、支援環保署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

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 

(六)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於年度內進行各式演訓，並配合參加環

保署及相關機關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包括一般常訓、不明物質盲

樣檢測講習、相關化學物質儀器檢測講習、空氣污染技術訓練 6場

次、國外專家應變實務講習、各防救災機關執行演訓講習），分梯

次參與訓練，要求全員務必通過測試。 

(七) 執行全國分區動員研討及聯防小組組訓活動各 2場次。動員議題針

對化學兵救災資源及能量之介紹、毒化災責任醫院及其緊急派遣之

功能介紹、毒災環境偵檢、個人防護及災後廢棄物之妥善處理等四

項主題講解授課；組訓規劃毒災相關法規修正介紹、毒災聯防體系運

作資源介紹、環境毒災應變裝備及個人防護介紹、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災害搶救實務等四大主題，期使與會人員學習新知及相關防救技術。 

(八)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分析該縣市之地區毒災防救計畫建議，

蒐集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基隆市、

宜蘭縣、花蓮縣等縣市之現行的毒災防救計畫修訂及其內容作逐一彙

整與提出現行相關建議；支援工業區級風險擴散模擬推估現場蒐集

資料提供（交）環保署決策系統供模擬分析使用，包括產業類別，

定位座標、毒化物儲存位置、毒化物種類、儲存容器種類、管線輸

送狀況、操作壓力等資料，篩選的工業區為新竹工業區、龜山工業

區及龍德工業區，完成調查 350場次。 



(九) 強化國內環境事故應變技術及國際經驗交流，配合環保署派員至歐

美國家參加環境事故、緊急應變或國土安全相關訪問觀摩、訓練或

研討會 10天。 

(十) 每年召開 1次專家及機關案例檢討交流會議(邀請專家學者為 2人)，

針對轄區或國內外重大事故案例進行檢討策進。 

(十一) 環境事故支援污染分析調查：執行現場環境空水土專業採樣及送

樣工作(依需求辦理異常空氣採樣檢測、水質水量檢測及土壤採

樣檢測)等 5件送樣分析工作。 

二、 協調組成北區區域環境事故聯防應援隊 3 隊，針對災害所需專長項目，輔

助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支援區域特定事故應變；得標者透過整訓以提升

區域環境事故業聯防應援隊救災能力，俾提供其他應變能力不足之災害事

故救災善後之協助。 

(一) 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人員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北區區域環境事故

聯防應援隊 3隊，人員保險至少 200萬意外險；建立環境事故應變

專家群，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請求支援後由技術小組研判災情視狀

況啟動相關人員到場支援協助應變處理事項。應援團隊每年每隊至

少出勤 3場次、每場次出勤 3人次計 9人次。 

(二) 每隊 18 人，隨時待命出勤協助環境事故之現場應變處理與善後復

原工作。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援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進行現場

災況訊息傳輸、協助支援止漏、槽車移槽處理、災區圍堵、災區復

原及若成立環境事故應變中心時之整合相關事宜。 

(三) 北區區域環境事故聯防應援隊人員需於年度內進行各式演訓，並配

合參加環保署及相關機關舉辦之相關課程（包括一般常訓、不明物

質盲樣檢測講習、相關化學物質儀器檢測講習、國外專家應變實務

講習、各防救災機關執行演訓講習）。 

結果 

本團隊確認自計畫評選得標後，立即積極建置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

組-台北、新竹及宜蘭等 3 隊之運作，計畫內所要求之工作項，執行成果如

下。 



（一）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建置維持 

1. 維持台北、宜蘭與新竹隊 

(1) 持續維持每隊 3 人，24 小時值勤。 

(2) 維護辦公室內設施，並維持其有效運作。 

(3) 持續訓練，增進專業技能，並妥善儀器管理。 

(4) 強化空氣污染檢測與應變技術能量。 

2. 技術小組平日業務工作 

(1) 本年度臨場輔導計畫目標為 120 場次，完成 138 場次臨場輔

導。 

(2) 無預警測試計畫目標為 60 場次，完成 65 場次之無預警測試

工作。 

(3) 辦理地方環保機關演習整訓及執行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

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目標為 36 場次，本年度共完成 42

場次。 

(3) 協助地方環保局執行輔導檢視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目

標為 90 件次，本年度完成 191 件次；法規宣導及說明會目

標為 12 場次，完成 17 場次。 

(4) 辦理北部動員研討會及毒災聯防小組組訓，目標為各 2 場次，

本年度動員與組訓會議於 4 月與 10 月辦理，共辦理 5 場次

符合計畫目標。 

3. 技術小組變時業務工作 

(1) 執行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毒化物偵測、督導或協助毒

災業者進行現場處理及若成立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

複合確認、接受報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現場環境監測工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害環境採樣

工作。自承接計畫以來，除少數事故外，大部分事故均有 2

隊到場應變與支援任務，3 隊合計出勤 68 場次(完成 34 件事

故應變)。 

(2) 轄區毒災基本資料已完成更新。 

(3) 維持 24時人員值勤，並於事故發生需出勤時即刻趕赴現場。 



(4) 跨區支援環保署執行公差任務、辦理署內指派之專案性協調

工作、支援環保署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待命執

勤時接受緊急交辦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符合預期目標，

並持續維持。 

4. 在執行「專業技術小組人員各式訓練」工作項目：每月每隊內部

定期複訓及加強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依照署內訂定之「技

術小組應變器材檢測技術評核表」進行內部儀器自我檢核，每月

進行分析儀器測試，評估學習成果，以落實人員熟稔各項儀器裝

備操作；各隊進行各式訓練：(1)已配合參加環保署舉辦之「環境

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整訓」(2)10 月 21 日參與「104 年國外專

家學者環境災害交流訓練」(3) 參加環保署舉辦之「工業區危害

模擬研析進階訓練課程」及「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署撥儀器設

備駐地訓練」8 小時課程(4)持續參與環保署辦裡之各項防災演訓

活動 ，期能讓所有人員維持基本儀器裝備操作、安全觀念及實

際應變所需技能；環境事故專業能力包含空污、水污、廢棄物、

土壤污染等各領域，鼓勵全體隊員本職學能及補助上述領域環境

專業證照取得，以提升專業職能，期對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

污染防制及緊急防治工作等相關作業，有其基本專業知識；因應

署撥大型車輛已派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貨車駕照；每日執行技術

小組成員體能訓練，每月進行體能測試，項目包含跳繩、慢跑、

仰臥起坐。 

5. 協助分析縣市地區毒災計畫部分：針對本工作項目，先行蒐集去

年度所完成之各縣市緊急應變計畫，確認各縣市之高風險區域，

以及了解各縣市針對毒災之整備工作，並參考環保署最新公告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核定版）為修正架構，後續與各

縣市政府討論毒災應變計畫並提供相關建議，本年度重點為毒災

應變資源整備、應變分工與教育訓練、防災宣導及組訓建議、毒

災規模設定與預防對策等工作進行討論；協助收集工業區資料部

分，技術小組人員已接受諮詢中心資料蒐集訓練，並依照表單及

諮詢中心已篩選之工業區( 新竹工業區、龜山工業區及龍德工業



區)進行資料蒐集，將資料建檔供後續災害模擬分析，已完成兩

工業區資料調查與蒐集，並將資料彙整上傳至資料庫，共計完成

948 場次。 

6. 配合環保署參與歐美國家應變相關研討會，於本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3 日期間參加研討會及參訪，IAFC 危害物緊急應變研討會

及美國德拉瓦州消防學校進行參訪；6 月 6 日至 6 月 15 日參加

國外（美國）毒災事故應變現場指揮官訓練研習班；8 月 15 日

至 8月 25日派員至美國 CHEMOURS公司(原美國杜邦公司)參加

危險物質緊急應變人員訓練-40 小時訓練課程，訓練內容為緊急

應變的理解和技能及面對緊急事故危險物質在進攻或防守的方

式，共計 8 人次參加國外專業訓練。 

7. 在執行「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工作項目：因土城工業

區某電子公司發生火警，火勢波及多樣化學品，於 10 月 25 日邀

請專家、業者及相關救災機關進行案例檢討，藉由交流會議探討

事故災因與防範對策，以預防類似災害發生。 

8. 在執行「環境事故源污染分析調查」工作項目：與環保署認證實

驗室簽署支援分析協議，委外完成 5 件樣品分析報告，分別 4

月 27 日新北市土城區 OO 電子火警事故採集水樣品 2 件；7 月 6

日桃園市平鎮工業區 OO 公司火警事故採集水體樣品 3 件。 

（二）協調組成北部區域毒災聯防應援隊 

1. 毒災聯防應援團隊支援協議完成簽署，機制持續運作，台北隊應

援團隊為南亞塑膠樹林廠及長春人造樹脂公司；宜蘭隊為台灣化

學龍德廠、中華紙漿公司；新竹隊為聯華電子新竹廠消防隊及輝

宇運輸公司，已完成名冊並提供保險。 

2. 北部毒災應援團隊進行各式演訓： (1)環保署舉辦之「104 年度

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2)參與諮詢中心辦理之防救災國際研討

會(3)參加國外專家應變經驗交流 (4)署辦相關防救災訓練。 

3. 本年度請求應援團隊協助事故應變或演訓，本年度已出勤 9 場

次。 



結論 

本年度維持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提升空氣污染事件技術能量及組員

熟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操作使用、了解環境事故現場緊急應變程序各項應變

作業，是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之重點工作項；於平時預防整備工作亦

是隊務重點之一，配合各縣市環保局進行毒化物運作場廠輔導及無預警測試，

也藉機會將相關毒化物運作管理事項、事故案例經驗宣導給予毒化物運作廠

商；由於各界防災救災的需求漸趨多元化，辦理毒災應變相關會議，與環保

局、災害防救相關單位橫向聯繫，使其對於環境事故災害事故防就能有更具

體了解。 

建議事項 

計畫執行迄今，針對執行過程中之問題，提出建議供參考： 

（一）本年度北部轄區內聯防小組參加組訓出席率達 90%，未參加之廠家多為未

達大量運作之廠商，建議明年仍要求參加組訓。 

(二) 本年度配合署內挑選新北市轄區內 10 家毒化物運做廠場，邀請環保、消

防、專家與環保署進行聯合輔導，檢視廠家毒化物、安全衛生、危害預防

管理，以落實安全管理，成效良好，建議未來可配合署內增加各縣市之聯

合輔導，可研擬與相關單位合作之機制，以增進輔導之成效。 

(三) 目前無預警測試流程與評分表單以固定廠場業者與縣市聯防小組成員為

主，若是業者加入全國聯防組織者，測試內容並不適用，建議未來應檢討

無預警測試流程與表單內容，以符合現況。 


